
黑河学院大学生义务服兵役

教育资助、学费补偿和减免流程

教育资助：退役后经

高考入学学生

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直招士

官）：在校生、毕业生参军入伍

学费减免：退役复学

学生

填写《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

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

表》一式两份，附入伍通知书

复印件

提交退役证书复印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

兵退出现役证明》，填

写《普通高等学校退役

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

资助申请表》

填写 《退役复学学

生学费减免申请审

批表》 一式两份，

附退役证书复印件

每年 10 月 10 日之前，将材料交到大学生资助中心汇总

学生资助中心汇总后报送黑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黑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批复后，按照财务处要求制作发放表，发放至学生名下银行卡

未能按时递交材料

下年同时段补交



黑河学院哈尔滨银行生源地、校园地

助学贷款申请、续贷流程

生源地新申请：新生凭录取通

知书，在校生凭在校就读证明

在当地教育资助部门指导下，

通过“华安助学 APP”进行申请

续贷：每年 5
月 APP 界面显

示“续贷已开

始，等待面签”

申请学生需办理并激活哈尔滨银行储蓄卡，关注“黑龙江华安学贷险”微信公众号，下载“华安

助学 APP”或登录微信华安助学小程序,完成注册

APP 界面显示“审核已通过，等待面签”，即可来校报到

每年 5 月，华安保险工作人员来校与新申请贷款学生面签；每年 11 月，与续贷学生进行面签

校园地新申请：

7 月 1 日开始，

通过“华安助学

APP”进行申请

毕业

生还

款确

认

学生持手机与身份证现场签约 因故未能参加现场签约

等待银行放款至学生名下的哈尔滨银行卡，放款后自行到学校财务处缴费

续贷学生到学生资助

中心进行在校情况确

认

毕业生按照 “华安助

学 APP”上的提示用手

机进行还款确认

待 APP 开放线上签约

权限后，上传人证合

照，完成签约

将确认后 APP 截图发

送至学生资助中心，

方可办理离校手续



黑河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助学贷款申请、续贷流程

新申请：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在校生凭在

校就读证明在当地教育资助部门指导下，

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网站提交申请

申请成功后，网站生成《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并打印，由当地教育资

助部门盖章确认

续贷：每年 6 月 30 日前登陆国家开发银

行网站，提交续贷声明

到校报到后，在 10 月 5 日前将《受理证明》交大学生资助中心

大学生资助中心将《受理证明》上的校验

码录入国家开发银行助贷系统，完成报到

确认

银行统一放款至学校收费专户，财务处

核校完学生应缴费用后，将溢出额退至

学生银行卡中，贷款额度不够缴纳学费、

住宿费的学生自行补缴剩余费用



黑河学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办理流程

欲缓交学费学生

审核无异议后，学生如实填写《黑河学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申请表》

已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未放款学

生、欲办理校园地贷款的学生
符合学费减免条件的学生

持录取通知书和相关证明材料到录取院系报到，二级学院学团办负责审核学生证明材料是否属实

持录取通知书、相关证明材料、《申请表》到“绿色通道”大学生资助中心审批、备案

持经审批的《申请表》和录取通知书办理其他入学手续，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黑河学院勤工助学学生上岗、考核及工资发放流程

每学期开学，大学生资助中心发布全校勤工助学岗位，学生填写

《黑河学院勤工俭学学生上岗登记表》向学生资助中心提交申请

学生资助中心对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份进行审核，新生持家庭经济困难材料

核实

根据各部门用人需求推荐岗位并结合

学生意愿推荐至用人部门

用人部门面试后签字确认上岗

每月 20 日，用人部门对勤工助学学生进行工作考核并填写上岗签

到表，学生持表反馈至学生资助中心

考核合格，发放当月工资
考核不合格，不予发放当月工

资，并重新选派勤工俭学学生

学生资助中心按照财务要

求制作发放表，由财务处

统一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

学生资助中心汇总全校情况

后，将用工信息发布至各学院

通知到全体学生

每学期末，上岗学生要受到所在学院、用人

部门、学工部的学期考核

考核不合格，下学期不

允许申请，待学生有明

显转变，所在学院提交

相关证明后，方可申请

考核合格下学期可继续

申请勤工助学岗位



黑河学院国家助学金、励志奖学金评审、发放流程

每年 9 月份，家庭生活经济困难学生资格确

认，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

各学院按照学校评审通知制定本院评

审工作方案并发布给全体学生

班级民主评议

院内资格审查

学生本人提交申请

每年 10 月-11 月，依据国家、省级、校级文件，学生工作部制发校级评审通知，下发各二级学院

院级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院内公示 3 个工作日

审核有异议，重新确定人选报学工部大学生资助中心审核

审核无异议，报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阅

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并公示 5 个工作日

公示有异议

各学院按照财务要求制作发放表，学工部汇总后交财务处，

统一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

公示有异议

申请学生资格审查、民主

评议不通过，本年不能申

请此项奖助学金



黑河学院国家级奖学金、校级奖学金评审、发放流程

依据国家、省级、校级文件，学生工作部制发校级评审通知，下发各二级学院

学生本人提交申请

各学院按照学校评审通知制定本院评

审工作方案并发布给全体学生

院内资格审查

班级民主评议

院级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院内公示 3 个工作日

报学工部审核

审核无异议，报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阅

审核有异议，重新确定人选

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并公示 5 个工作日

国家级奖学金报送省教

育厅进行公示，下发表彰

文件及荣誉证书

校级奖学金由学校印

发表彰文件及荣誉证

书

各学院按照财务要求制作发放表，学工部汇总后交财务处，

统一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

公示有异议

公示有异议

申请学生资格审查、民主

评议不通过，本年不能申

请此项奖助学金



黑河学院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办理流程图

黑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收

到省属院校申报材料后，进行审

批确认，将最终审核通过学生名

单通知各高校

资金审批拨付后，各高校将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资金代为偿还给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或汇至

学生银行卡返还给毕业生本人

我校毕业的城乡低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我省内县级以下单位就业，服务期 3
年以上（含 3 年）的毕业生填报《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贷款代偿申

请表》，到就业（服务）单位、就业（服务）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审查确认、

签字盖章

由县（区）级教育局在本辖区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教育局通

知具备代偿资格的毕业生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送达学生毕业高校

毕业生携带“申请表”及身份证、高校毕业证、就业录用手续（协议）、助学贷款合

同（申请学费补偿的学生无需提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银行卡等材料，

到工作所在地的县（区）级教育局、财政局进行信息审核、签字盖章

毕业高校审查毕业生申请材料，招

生就业处负责审核入学就业等信

息、财务处负责核查学生在校期间

学费额度、学工部负责审核学生家

庭经济困难信息

对审查不合格的申请

材料，高校负责通知

相关学生，并将材料

退回学生本人



黑河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流程

每年 9 月份，学校发布认定通知，各学院依据省级、校级认定办法开展工

作并通知全体学生，学生自愿申请

二级学院收到以上学生材料后，对申请学生进行材料整理汇总。

新生持民政、扶贫、

残联、退役军人事

务、应急管理等部门

已颁发的相关认定

手续

老生可以提交新

的民政、扶贫、残

联、退役军人事

务、应急管理等部

门已颁发的相关

认定手续

新生未持相关凭

证，可提交户口所

在地的乡镇、街道

等民政部门佐证材

料和家庭致贫材料

老生可沿用以前

年度认定手续，但

其他类型困难学

生需提供新的佐

证材料、家庭致贫

材料

学院对持有认定手续的学生

进行凭据的检查，民政、扶

贫、残联、退役军人事务、

应急管理等部门予以配合，

并对学生予以认定

学院对未持有认定手续的学

生进行佐证材料、致贫材料

检查，根据学生提供的材料

予以认定

对提供佐证材

料不充分、致

贫材料不真实

的学生不予以

认定，对提供

虚假材料的学

生报送学工部

给予相应校级

处分

发现有提供虚假材

料的学生不予以认

定并报送学工部给

予相应校级处分

班级民主评议

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并公示三个工作日，上报学生工作部

民主评议不通过取消认定资格

学生工作部大学生资助中心备案困难学生信息，更新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

库，更新国家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监督认定流程、复核认定手续、走

访困难学生，并会同相关部门实施资助


